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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
“
双随机-公开

”
内部抽查工作
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,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

监管,按照 《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精神 ,

结合我局实际,本着既要保证必要的牡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,又

要防止检查过多过频和执法扰民,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-、 时间安排

⒛22年 9月 5日 至 10月 ⒛ 日

二、抽查对象及比例

此次抽查将采用
“
双随机十信用风险分类

”
模式,根据企业

信用风险等级按照不同比例抽查对象,并随机匹配检查人员,

由检查人员按照规定的检查事项内容对检查对象进行现场检

查。抽查对象:我县 ⒛22年 8月 31日 前登记注册安全生产企

业进行抽查,牡取比例:建筑施工类企业 30/0。

★



三、抽查内容

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;对专用地震

监测台网和社会地震监测台站 (点 )运行情况的检查;对地震观

测环境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;对典型地震遗址 (遗迹)保护情况

的监督检查、对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四、参与部门

执法大队。

五、名单抽取及派发

(一 )通过
“
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

”,随机抽

取执法人员和被检查企业。

(二 )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定后,由 “
河北省双随机

与双告知综合系统
”

随机匹配,生成一户企业一份随机抽查联

合检查记录表 (简 称
“一企一表

”),并派发到执法检查人员。

六、抽查组织实施

1.抽查部门按照牡查内容采取书面检查、实地核查的方式

进行。

2.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,检查人员不少于 2人 ,并应当

出示执法证件,检查人员应当填写
“一企一表

”,并 由被检查

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确认;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在
“一企一表

”
上如实记录。

3、 执法检查人员抽查工作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,将抽查结

果录入
“
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

”,抽查结果由系统

完成数据交换自动归集到市场主体名下,通过
“
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 (河北)” 向社会公示。

七、工作要求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监管是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重点关注

的改革举措,已列入省政府、市政府⒛22年重点工作任务,各

执法人员要高度重视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抽查工作,结合 《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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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
精心组织,加强宣传 ;

联合抽查实施细则》

制定具体工作方案∷

要求,积极筹划 ,

按时完成抽查任务。


